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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態教育農園協會 104 年 

生態綠色旅遊環境改善暨食農體驗商品發展計畫 

輔導備忘錄 
 

緣起：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遊元素在地特色化計畫，台灣生態教育農園協會(以 

      下簡章協會)辦理『104 年度生態綠色旅遊環境改善暨食農體驗商品發展計 

      畫』，輔導業者生態環境美學及食農體驗商品之建立、提升與特色化，茲與 

      輔導專家(以下簡稱專家)、受輔導農場(以下簡稱農場)訂立三方輔導備忘錄 

      ，確立輔導成果之產出符合計畫目標效益，三方同意訂定以下條款共同遵守: 

第1條 輔導期間：自 104 年 8月 1日至 104 年 11 月 30 日。 

第2條 輔導項目內容：依據農場申請計畫書修正定案版(作為本備忘錄附件)。 

生態農業美學提升輔導：強調美學指數、功能趣味、及旅遊滿意度等，進行

生態農業環境美學元素的輔導、改善、或注入新創意。 

食農體驗教育商品開發輔導：強調生態農業特色、在地食材採用、服務流程、

旅遊滿意度等，進行食農教育遊程的輔導與提升。 

第3條 輔導執行及工作計畫：輔導專家與農場共同擬定「工作計畫」(作為本備忘

錄之附件)提交予協會備查,之後按照工作計畫，由輔導專家輔導農場完成自

主營造及實作。輔導專家輔導次數包含：2次農場現場輔導、2次工作坊、及

1次成果評鑑，共計5次。 

第4條 成果評鑑競賽及驗收作業：農場於輔導施作完成後，由協會組評審團於11月

底前辦理成果評鑑競賽及驗收作業，凡通過成果評鑑之農場，給予獎補助款，

若總評分低於60分(不含60分)，視為驗收不通過，則不給予農場獎補助款；

成果評鑑及驗收，輔導專家應會同參予。 

第5條 經費及結算方式 

本計畫輔導總經費新台幣10萬元(或以上)，其中農委會獎補助款7萬元，農

場配合款3萬元(或以上)，明細如下： 

5.1  農委會獎補助款新台幣70,000元，包含顧問之輔導費、及材料費或施 

工費之補貼)，以成果展現之創意與功能為評分基準，若成果評鑑總平 

均分數低於60分以下農場視為不及格，不予補助。 

5.2  農場配合款30,000元，包含聯合套裝行程推廣文宣品設計印刷材料費   

     一萬元及助理臨時工資一萬元，由協會統一印製、及配置助理人力。 

第6條 核銷與撥款： 



 2 

6.1 農場繳交輔導成果(見第10條)，連同收據或發票(金額總計新台幣

80,000元以上)辦理核銷撥款作業(其中顧問輔導費領據，應佔總金

額至少25%即20,000元，其餘為材料或施工費) 

6.2 配合款其中20,000元之文宣品材料印製及助理臨時工資，由農場提

撥至協會帳戶，協會統一撥付助理人員及文宣品印製協力廠商，並

請以上單位提供實付金額之領據或發票予農場核銷。 

6.3 農場須於計畫104年12月15日前繳齊上述資料，經協會審核無誤後，

於104年12月31日前將補助款項撥入農場指定之帳戶。本計畫執行人

員各項應繳納之稅捐，由專家及農場各自負擔。 

第7條 履約條件 

        輔導專家及農場雙方履約有逾期、不實行為、未完全履約、不符計畫規定、 

或減少履約事項等情形時，得適嚴重性自應付之計畫輔導經費中扣抵。 

第 8條 工作報告 

8.1  本備忘錄簽訂生效起，輔導專家應按工作計畫執行輔導，並按期提 

             送執行進度報告予協會備查。 

8.2  本備忘錄進行中，協會得派員瞭解本計畫之進行狀況，或赴農場實 

     地調查本備忘錄工作計畫執行情形，農場及輔導專家應予配合。 

   8.3 農場及輔導專家於期中須進行一次期中簡報，由協會組成專家顧問 

       團，提供建議，作為農場輔導及實作之參考，若需修正工作計畫， 

       須將修正後之工作計畫提交協會，作為最終成果產出及評鑑之依據。 

        8.4 輔導完成及結案後之成果報告及會計憑證，農場須保留 5年。 

第 9條 工作成果之驗收 

 9.1 輔導成果報告書：執行總說明 3份及電子檔 2份(光碟內容包含：  

     可供編輯之 Word 文字檔、圖片原始檔﹚(輔導專家提供) 

 9.2 個別驗收項目及標準：(五項選四項) 

1.體驗活動之影音多媒體紀錄(形式不拘)。 

2.體驗活動學習單 1式。 

3.體驗活動操作標準作業手冊(S.O.P)1 式。 

4.體驗活動輔導前中後攝影照片 10張(300 dpi)。 

5.農場心得一篇(1,000 字以內)。 

第 10 條 受輔導農場之協力義務 

10.1 農場應配合履行「本備忘錄及附件工作計畫」所訂內容積極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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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工作計畫有修訂，應以書面通知協會。 

 10.2 計劃期間需農場之執行始能完成，而農場不為其執行者，經輔導專 

             家通知協會，協會得於一定期限內敦促農場為之，若農場逾期不為 

            其行為者，協會得終止本備忘錄。  

10.3 農場於本計畫輔導期間須提供輔導顧問之食宿、及須配合參加培訓 

     工作坊、及套裝遊程元素，並提供印刷文宣所需之題材(包含圖片 

     及文字)、參加本計畫相關之廣告宣傳活動等義務。 

第 11 條  輔導專家履約所供應或完成之標的，應符合本備忘錄規定，具備一般可 

         接受之專業及技術水準，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 

         瑕疵。若有以上情形，經農場通知協會，協會得於一定期限內敦促改善， 

         若不為改善者，協會得終止本備忘錄並作後續處理。 

第 12 條 備忘錄之解除、變更及終止 

         本備忘錄到期自動終止；若遇無法完成履約，須提前終止，則由協會與 

         專家、農場三方商議本備忘錄解除事宜。 

第 13 條 本備忘錄一式三份自三方代表或其指定之人簽署後溯自執行之始日生效。 

 

立備忘錄人： 

甲方： 

委 託 單 位：台灣生態教育農園協會 (用印) 

理  事  長 ：何森和  

計畫主持人 ：劉華蓉 

承  辦  人 ：廖慧如 

地      址 ：台北市建國北路二段 85號 13 樓 

電      話 ：02-55807788 

乙方：  

輔導專家：顏建賢           (用印)   

地    址：台北市羅斯福路 3段 76 號 6樓 

電    話：0972-905812 

 

 

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 8 月 2 0 日 

丙方： 

受輔導農場：                   (用印) 

負 責 人： 

計畫承辦人： 

地    址： 

電    話： 


